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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5313622][bookmark: _Toc205588160]1 总则
[bookmark: _Toc205588161][bookmark: _Toc205313623]1.1 编制目的
为了高效、有序、科学的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避免或最大限度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205588162][bookmark: _Toc205313624]1.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海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三亚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205588163][bookmark: _Toc205313625]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处置三亚市行政区域内因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海岸崩塌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地质灾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205588164][bookmark: _Toc205313626]1.4工作原则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建立健全防治管理体系，最大程度地避免和减少突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bookmark: OLE_LINK1]属地管理、各负其责。全市各级政府为地质灾害防治责任主体，根据地质灾害成因分析，划定、落实落细各部门、各单位具体地质灾害防治责任。
统一领导、分工联动。在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统一指挥，有关部门各司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防治为主、科学救援。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发挥现代科技和专业支撑作用，依托消防救援、专业救援、军民联动、社会志愿群体等多种力量，有效预防和科学应对地质灾害。
[bookmark: _Toc205313627][bookmark: _Toc205588165]1.5 地质灾害分级标准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按险情和灾情分为特大型（一级）、大型（二级）、中型（三级）、小型（四级）（见表1）。
表1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分级表
	分级
	灾情
	险情

	
	死亡和失踪人数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受威胁人数
	可能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特大型
	≥30
	≥1000
	≥1000
	≥10000

	大型
	10（含）～30
	500（含）～1000
	500（含）～1000
	5000（含）～10000

	中型
	3（含）～10
	100（含）～500
	100（含）～500
	500（含）～5000

	小型
	＜3
	＜100
	＜100
	＜500


（1）特大型地质灾害（一级）
因灾死亡和失踪30人（含）以上，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含）以上的地质灾害灾情；受地质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0人（含）以上，或潜在经济损失1亿元（含）以上的地质灾害险情。
（2）大型地质灾害（二级）
因灾死亡和失踪10人（含）以上、3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含）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灾情；受地质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500人（含）以上、10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0万元（含）以上、1亿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
（3）中型地质灾害（三级）
因灾死亡和失踪3人（含）以上、1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含）以上、5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灾情；受地质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人（含）以上、5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含）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
（4）小型地质灾害（四级）
因灾死亡和失踪3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灾情；受地质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
[bookmark: _Toc205313628][bookmark: _Toc205588166]1.6 三亚市地质灾害防治概况
1.6.1 总体概况
三亚市位于海南岛南部，处于低山丘陵区、滨海堆积平原，地貌类型多样，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叠加汛期强降雨和人类工程活动等影响，地质灾害多发、易发、频发。全市地质灾害以强降雨或人类工程活动引起的崩塌、滑坡、泥石流为主。每年的汛期（5月至11月）及非汛期的台风、强降雨天气是地质灾害易发期，需要重点防范。
1.6.2 地质灾害易发区
根据海南省三亚市1：5万详细地质灾害调查、海南省三亚市地质灾害风险调查等地质灾害调查成果，结合三亚市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类型、分布特征和发育程度、人类工程活动等因素，将全市划分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中易发区、低易发区和非易发区。
（1）地质灾害高易发区：面积约7.96平方千米，占全市陆域面积的0.42%。主要分布于崖州区东北部大隆水库西侧；育才生态区新村、马亮村、那受村、那艾村和那会村的周边，青法村-明善村周边；天涯区南岛居、福万水库西南侧；吉阳区抱坡村西北部、茂月村-三亚学院-新村西北部、下洋田社区。
（2）地质灾害中易发区：面积约439.52平方千米，占全市陆域面积的22.95%。主要分布于崖州区茅彭水库周边、梅东村西部山区、海棠村-赤草村西北部山区、南山村-南滨居-高村东部山区、抱古水库周边、抱古村-北岭村北部山区；育才生态区S314沿线、那会村-抱安村周边、大隆水库周边、明善村-青法村周边、马亮-那受-那会村的周边、雅林村委会东部和北部、空列村东部；天涯区南山村-塔岭村-红塘村北部，马岭-梅村-红塘村西南部、水源池水库周边，南岛居-抱前村-台楼村、福万水库西南部，抱龙村、扎南村、新村周边；吉阳区半岭水库周边，新村社区西北部，南海社区周边，下洋田社区-榆红村一带，六盘村-新红村-中廖村以东，双本水库-三浓水库东北部，龙坡村周边；海棠区铁炉港附近山区，青田村-北山村-赤田水库西部，藤桥河西南部、芒三水库周边。
（3）地质灾害低易发区：面积约844.96平方千米，占全市陆域面积的44.12%。主要分布于崖州区、育才生态区、天涯区、海棠区地势高陡人类活动较弱的山区；吉阳区临春社区-干沟村一带，卓达社区-东岸村-南新村区域，三亚学院东部。
（4）地质灾害非易发区：面积约622.56平方千米，占全市陆域面积的32.51%。主要分布于崖州区、天涯区、海棠区沿海地带，崖州区、天涯区、育才生态区、吉阳区北部无人活动的地势高陡山区，吉阳区中廖村-大茅村-罗蓬村一带，六盘村一带，大东海社区-红郊社区-红土坎村-新村社区一带，新月社区-荔枝沟村-南丁村一带。
1.6.3 地质灾害防治分区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8]依据三亚市地质灾害易发区分区结果，充分考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结合地质灾害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等因素，将全市划分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和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3个区。
（1）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面积约2.33平方千米，占全市陆域面积的0.12%。主要分布于崖州区南山岭靠海边一侧、南滨居南新队西侧；天涯区的木棉村北侧、南新农场七队、黄猄四队、客家村周边；吉阳区的建亚石场、抱坡村周边，新红村、田独村周边，下洋田-临春社区。
（2）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面积约65.05平方千米，占全市陆域面积的3.40%。主要分布于崖州区东部南山岭东侧，抱古村、抱古水库东北侧，南雅水库周边；育才生态区大隆水库周边区域，立才、马亮、那受、那会村的周边区域，雅亮村-青法村-明善村道路附近区域；天涯区红土周边，过岭村农场、凤凰机场、对上、布吉岭周边，南岛居农场，羊栏北部区域周边，水源池水库周边，抱前村、林家、台楼村周边；吉阳区茂月村-三亚学院-红花村西北部。吉阳区抱坡村-半岭水库-三亚学院-红花村-新村西北部，三恶西北部，新村社区西北部，红沙社区西北部，下洋田社区周边、南海社区西南部，新红村、中廖村东部，六盘村、龙坡村周边；海棠区铁炉港附近山区，赤田水库南部。
（3）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面积约1847.62平方千米，占全市陆域面积的96.48%。主要集中分布在崖州区、天涯区、海棠区地势平坦的沿海地带，崖州区、天涯区、育才区、吉阳区北部无人为活动的地势高陡山区，吉阳区中廖村-大茅村-罗蓬村一带，六盘村一带，大东海社区-红郊社区-红土坎村-新村社区一带，新月社区-荔枝沟村-南丁村一带。
1.6.4 地质灾害风险分析
三亚市面临的地质灾害主要由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引发。自然因素主要是台风、暴雨天气带来的强降水诱发地质灾害发生。人类活动则是由于城市建设或农村房屋建设、非煤矿山开采、道路建设、农业与林业活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等因素引发，地质灾害发生情景主要有：
（1）台风、暴雨天气连续多日降雨量大于100mm，山区表层土壤饱和引发区域性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阻断道路、掩埋房屋，造成人员伤亡、房屋损毁、基础设施破坏（道路、电力中断），滑坡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引发洪水风险。
（2）城市建设或农村房屋建设过程中，因修建地基需要开挖山体形成高陡边坡，引发崩塌、滑坡地质灾害，掩埋房屋，造成人员伤亡、房屋损毁。
（3）非煤矿山开采破坏山体稳定性，易引发山体崩塌、滑坡地质灾害，掩埋施工人员、设施，造成人员伤亡、机械损毁；矿山尾矿库管理不善导致溃坝，引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掩埋下游村庄，造成人员伤亡、房屋损毁。
（4）公路、铁路建设开挖山体形成高陡边坡，且未能开展及时有效的治理工程，引发道路两侧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阻断道路、掩埋过往行人车辆，造成人员伤亡、车辆损毁、道路损毁。
（5）山区农业与林业活动剧烈，大量开垦坡地种植芒果、槟榔、林木等，对地质环境改造较大，降低山体稳定性，引发滑坡地质灾害，掩埋下方房屋，造成人员伤亡、房屋损毁。
（6）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改变周边地下水、地质应力分布条件，易引发周边区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掩埋房屋、阻断道路，造成人员伤亡、房屋损毁、道路损毁。
[bookmark: _Toc205313629][bookmark: _Toc205588167]2 组织机构与职责
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市政府作为全市突发事件应对管理工作的行政领导机关，统筹制定全市应急管理工作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研究解决全市风险防控、监测预警、处置救援、资源保障、恢复重建等重大问题，指导其他各级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市委、市政府按照规定设立市应急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协调全市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设立市突发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作为市突发地质灾害专项应急指挥机构，负责指挥、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全市开展地质灾害应急管理工作，统一指挥和协调全市突发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组织机构图见附件1）。
[bookmark: _Toc205313630][bookmark: _Toc205588168]2.1 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
组长：由分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副市长担任。
副组长：由分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副秘书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担任。
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水务局、市气象局、市统计局、市林业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委会、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三亚警备区、武警三亚支队、市红十字会、三亚金融监管分局、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三亚供电局、海南省公路管理局三亚公路局、三亚火车站、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
2.1.1 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地质灾害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
（2）组织编制和修订三亚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指导开展应急演练；
（3）指导开展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建设完善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体系；
（4）统一指挥全市突发地质灾害的应急救援工作；
（5）协调解放军、武警、消防救援和民兵等有关力量参与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6）指导、督促各成员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及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开展突发地质灾害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7）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各成员单位根据应急响应级别，按照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的统一部署和各自职责（详见附件2），共同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2.1.2 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应急工作小组
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根据工作需要下设7个应急工作小组，由各相关部门牵头，对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负责。分别是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专家支持组、疏散警戒组、医疗救护组、信息发布组、后勤保障组。
综合协调小组：牵头单位为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配合。主要职责：对有关情况进行汇总、传递和向上级报告，协助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协调各工作组的处置工作。
抢险救援小组：牵头单位为市消防救援支队，武警三亚支队、三亚警备区、事发地区人民政府、社会救援力量配合。主要职责：实施应急救援处置方案，组织调配抢险救援队伍、装备和设施，搜救被困群众，落实应急处置和应急治理相关措施。
专家支持小组：牵头单位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气象局、地质灾害防治专家配合。主要职责：组织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开展应急地质灾害调查，查明地质灾害发生原因、影响范围等情况；研判地质灾害险情、灾情发展变化趋势，提出应急处置措施建议。
疏散警戒小组：牵头单位为市公安局，武警支队、市执法部门配合。主要职责：组织人员对现场及周边地区进行警戒、控制；协助组织人员疏散撤离；实施交通管制，保护现场。
医疗救护小组：牵头单位为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关医疗机构配合。主要职责：组织市内有关医疗机构对伤员实施救治；开展受伤人员、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心理疏导；实施现场卫生防疫工作。
信息发布小组：牵头单位为市委宣传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配合。主要职责：统一组织有关新闻单位及时报道应急处置工作情况。
后勤保障小组：牵头单位为市商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市应急管理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水务局、事发地区人民政府、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三亚供电局、海南省公路管理局三亚公路局、三亚火车站、中国移动、电信、联通三亚分公司等配合。主要职责：设置应急避难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点；应急救援期间物资保障；应急救援期间物资、交通运输保障；应急救援抢险过程中应急电力、供水和通讯保障；应急抢险救援过程中所需的其他后勤保障。
[bookmark: _Toc205313631][bookmark: _Toc205588169]2.2 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办公室
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设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办公室，为日常工作机构，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主任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兼任，副主任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管局领导担任。办公室成员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科室人员组成。
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办公室职责：
（1）承办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日常工作；
（2）负责执行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的决定；
（3）协调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及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
（4）组织有关单位开展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工作；
（5）负责汇总和上报突发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和应急处置信息；
（6）承担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205313632][bookmark: _Toc205588170]2.3 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现场指挥部
突发地质灾害事件发生后，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根据应对需要，在受灾地区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指挥、协调突发事件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现场指挥部总指挥由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组长担任或由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组长指定，副总指挥由市消防救援支队主要负责同志、三亚警备区主要负责同志、武警三亚支队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市级有关部门和事发地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
现场指挥部职责：
（1）执行市委、市政府和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的工作部署，及时向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报告现场情况及应急处置情况；
（2）迅速了解、掌握情况，分析灾害发展趋势，制定抢险救援方案，指导事发地区人民政府开展灾害防御和抢险救灾工作；
（3）分配应急处置任务，组织协调各应急工作小组开展抢险救援、灾害调查、疏散警戒、医疗救护、信息发布和后勤保障工作；
（4）其他需要现场指挥部组织、协调、决策的工作。
[bookmark: _Toc205588171][bookmark: _Toc205313633]2.4 市地质灾害应急专家组
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协调省库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和应急专家，海南省生态环境地质调查院、三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等有关单位技术人员组建地质灾害应急专家组。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实施重大决策和行动时，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根据需要抽调有关专家组成专家组，及时进行科学论证和咨询，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调查评估等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等技术支持。
[bookmark: _Toc205313634][bookmark: _Toc205588172]2.5 市基层地质灾害应急专项工作组
各区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突发地质灾害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突发地质灾害事件的应对工作。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各区人民政府负责建立相应的突发地质灾害应急专项工作组，负责指挥、组织、协调、监督、指导辖区开展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05588173][bookmark: _Toc205313635]3 运行机制
[bookmark: _Toc205313636][bookmark: _Toc205588174]3.1 预防监测
3.1.1 预防
（1）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开展地质灾害调查的基础上，会同市级发改、交通运输、水务、住建、旅文、教育、应急管理等部门，根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每年年初拟定本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要明确辖区内主要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分布，说明主要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威胁对象和范围，明确重点防范期，重点防范区域及重点防范对象，制定具体有效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确定地质灾害的监测责任人及专职监测员联络方式。
（2）发放“防灾明白卡”。各区人民政府要将本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工作落实到具体单位、村（居）委会以及受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的群众，并将“防治工作明白卡”和“防灾避险明白卡”分别发放到受灾害隐患威胁的单位、居民住户和防灾责任人。
（3）开展综合治理。因自然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隐患，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地质灾害隐患点的规模及威胁情况，按照轻重缓急、因地制宜的原则，依托财政资金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或排危除险，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因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隐患，由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地质灾害成因分析确定防治责任主体，责令责任主体限期完成治理任务，消除隐患。
3.1.2 监测
（1）建立健全群测群防监测网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会同同级住建、交通运输、水务、旅文、教育、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针对辖区多发、易发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建立健全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网络，形成覆盖全市的地质灾害监测系统。
（2）接入“专业化+普适性”监测网络。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办公室接入省“专业化+普适性”监测网络，实时获取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信息，实现全市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和预警预报。
（3）落实地质灾害汛期“三查”和日常巡查监测工作。充分发挥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网络的作用，市发改、交通运输、水务、住建、旅文、教育、自然资源和规划、应急、林业等部门和海南省公路管理局三亚公路局、三亚火车站等单位落实管理范围内汛期“三查”和日常巡查监测工作，确保汛期安全稳定。
（4）建设地质灾害报警信息网络。各区人民政府加强地质灾害知识宣传，让群众掌握地质灾害特征、灾害先兆、简易监测和临灾处置等方面的常识，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地质灾害报灾行动。市、区人民政府设置地质灾害报警信息中心，统一报警电话为“110”，并设置其他报警方式。接警后，当地政府积极配合及时排查，发现有地质灾害危险或潜在危险的地段或地点，并及时上报市人民政府、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
[bookmark: _Toc205588175][bookmark: _Toc205313637]3.2 地质灾害预警机制
3.2.1 预警分级
根据《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规范》（DZ/T0449—2023），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分为四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分别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标示。其中：
四级（蓝色）：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
三级（黄色）：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
二级（橙色）：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高。
一级（红色）：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很高。
3.2.2 预警信息发布与传播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根据《三亚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三府〔2023〕114号）规定，预警信息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联合市气象部门，在三亚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设在市气象局）发布。
一级（红色）预警、二级（橙色）预警、三级（黄色）和四级（蓝色）预警：根据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气象局风险预警指导产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与市气象部门及时开展会商，联合制作发布；必要时，在无上级预警指导产品情况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联合市气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可直接发布风险预警产品。
预警信息内容包括发布单位、发布时间、可能影响时间和范围、预警级别、预警事项、事态发展、政府相关措施、咨询渠道等。
各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在接到预警信息后，应当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宣传车、农村大喇叭或逐户通知等方式，快速、及时、准确地将预警信息传播给社会各界和公众。对老、幼、病、残、孕、外籍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特殊人群以及医院、学校、可能严重影响区域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必要补充手段传递预警信息，确保预警信息全覆盖。
3.2.3 预警行动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发布后，各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应立即进入警戒状态，根据预警级别和实际情况，以分级负责的原则，组织做好相应级别的措施。
（1）四级（蓝色）、三级（黄色）预警：
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市气象部门密切关注雨情及地质灾害风险情况，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对气象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突发地质灾害可能性的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地质灾害的级别，定期更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发布可能受到突发地质灾害危害的警告以及避免或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宣传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公布咨询电话。
②各区人民政府组织开展本辖区预警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监测，发现情况及时处置，并上报有关部门、单位；
③各区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社区（村组）防灾责任人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告知受灾害威胁对象，提示其注意防范，做好人员撤离准备工作；
④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24小时应急值守，视情预置有关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
⑤做好转移、疏散或撤离易受地质灾害威胁人员，转移、妥善安置重要财产的准备工作；
⑥采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必要的防范性、保护性措施。
（2）二级（橙色）、一级（红色）预警：
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市气象部门密切关注雨情及地质灾害风险情况，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对气象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突发地质灾害可能性的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地质灾害的级别，定期更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发布可能受到突发地质灾害的警告以及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宣传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
②各区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社区（村组）防灾责任人通知基层群测群防监测人员加强巡查，加密监测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降雨量变化，发现情况及时处置，并上报有关部门、单位；
③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并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
④市公安部门加强对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⑤组织转移、疏散或撤离易受地质灾害威胁人员，转移、妥善安置重要财产，并在第一时间将有关信息报告市政府；
⑥有关部门、有关单位、有关企业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⑦调集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准备应急设施和应急避难、封闭隔离、紧急医疗和救治等场所，并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⑧责令有关单位、有关企业关闭或限制使用易受突发地质灾害危害的场所，错峰上下班或者停课、停业、停工、停产、停运；
⑨采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必要的防范性、保护性措施。
3.2.4 预警变更及解除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发布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市气象部门根据气象条件以及实时降雨、灾情（险情）监测情况，适时调整预警级别或解除预警，并及时向社会发布信息。
[bookmark: _Toc205313638][bookmark: _Toc205588176]3.3 先期处置
3.3.1 信息报告
突发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发生后，获悉情况的单位和个人应立即通过“110”报警电话报警或向当地政府部门、市应急管理部门（值班电话：0898-88272446）、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值班电话：0898-88271526）报告。
应急管理、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要建立健全信息快速获取机制，完善突发地质灾害信息报送和信息共享平台，在发现或获悉突发地质灾害信息后，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及时上报突发地质灾害信息。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协调和管理地质灾害情况统计工作，根据《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规定报送地质灾害情况快报。对于造成10人以上（含10人）死亡失踪或遇险被困的突发地质灾害，区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在灾害发生后1小时内上报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在接报后30分钟内上报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必要时，区级、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可向应急管理部直报信息，并及时向同级党委政府和所越级的应急管理部门补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根据《海南省地质灾害防御值班制度》要求报送突发地质灾害信息。要求在发现或获悉突发地质灾害信息后30分钟内电话报告、1小时内书面报告，最迟不得超过2小时。因情况特殊，难以在1小时内报书面报告的，必须在30分钟内向上级值班室口头报告并说明原因。发生造成或预计可能造成5人以上死亡的地质灾害，或与地质灾害可能相关的山洪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社会关注度高的紧急突发事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要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建立地质灾害及相关重大突发事件信息电话速报机制的通知》要求，在事发后45分钟内向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值班室（010-66558072）及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地质灾害值班室（0898-65306353）电话报告。
报告内容：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发生的时间、地点、灾害类型、灾害规模，伤亡、失踪和受伤人数，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影响范围、可能的引发因素和发生趋势，已采取的应对措施等，以及事发现场的现场指挥官、现场联络员通讯方式。
预警和应急响应期间，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有关成员单位、各区人民政府相关责任人应每日向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报送有关工作情况，有特殊情况时应及时报送。每日信息报送的主要内容包括：降雨量、转移安置人数、防范应对工作、发生灾（险）情及应急处置情况等。
3.3.2 先期处置
发生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后，事发地区人民政府和基层群众组织或市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第一时间开展先期处置工作：
（1）组织应急救援力量、工作人员和群众，营救受伤害人员，搜寻、疏散、撤离、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
（2）控制现场，对现场实施动态监测，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防止危害扩大的措施；
（3）向公众发出危险或避险警告；
（4）组织力量对地质灾害的类别、发生原因、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情况进行评估；
（5）影响或可能影响其他区的，事发地人民政府应及时通报相关区级人民政府；
（6）其他必要的先期处置措施。
对于初步判断为大型或大型以上地质灾害的，应立即向市委、市政府以及市应急管理部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报告。
[bookmark: _Toc205588177][bookmark: _Toc205313639]3.4 应急响应
3.4.1 响应分级
突发地质灾害发生后，事发单位、所属辖区应当根据其性质、特点、造成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自身处置能力和处置难度、需要的响应规模及资源的动员程度等因素，综合研判确定本级层面应急响应级别并立即启动，必要时报请市委、市政府或有关部门启动专项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对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者发生在重点地区、重要时段的突发事件，可以视情提高响应级别；对于小概率、高风险、超常规的极端事件要果断提级响应，确保快速有效控制事态发展。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响应级别。
市委、市政府或有关部门接受到突发地质灾害报警信息后，应根据“1.5地质灾害分级标准”中地质灾害等级，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市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从高到低分为四级：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
一级响应，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提出启动建议，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决定并统筹组织应对；
二级响应，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提出启动建议，市委、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决定并统筹组织应对；
三级响应和四级响应，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决定启动，三级响应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统筹应对，四级响应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或分管负责同志统筹组织应对。
必要时，市委、市政府可直接决定启动一级、二级响应。其中，涉及跨市级行政区划的，超出市政府应对能力的突发地质灾害，提请省政府或省级有关部门应对，必要时报请省政府提请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对。
各区党委和政府、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应急响应分级可参照市级层面应急响应分级，结合各自实际情况予以明确。具体响应分级标准、措施在相关专项、部门、基层应急预案中进行规定。
3.4.2 分级应对
发地质灾害应对遵循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分类应对、协调联动的原则。各级党委和政府接报地质灾害事件信息后，按照前述响应分级原则，立即启动相应层面和级别的应急响应，组织有关部门，调动相应的应急队伍和物资装备等资源，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应急预案的规定，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向上一级党委和政府报告。启动应急响应，应当明确响应事项、级别、应急处置措施等。
3.4.3 应急响应行动
（1）四级响应：
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或分管负责同志视情赴现场协调、支援应急处置工作；
②协调调度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掌握的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装备和应急物资等资源，协助事发地应急指挥机构共同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三级响应：
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立即赴现场指导、组织、协调、支援应急处置工作；
②协调调度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掌握的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装备和应急物资等资源，会同事发地应急指挥机构共同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③指导事发地应急指挥机构开展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失联人员搜救、疏散转移等工作。必要时，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定，指挥协调应急处置工作。
（3）二级响应：
①市委、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赴现场指挥、组织、协调应急处置工作；
②召开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工作会议，传达上级党委政府和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听取各方面情况汇报，研究救援行动、伤员救治、人员疏散、应急征用、中止大型活动、关闭旅游景点等重大决策；
③研究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信息发布、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④中央领导、国务院工作组、省政府工作组到现场后，现场负责人汇报有关情况，并接受指导；
⑤市委、市政府决定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4）一级响应：
①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组织、协调应急处置工作；
②成立现场指挥部，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的领导下开展应对工作；
③召开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上级领导批示、指示精神，以及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听取各方面情况汇报，研究伤员救治、灾民安置、哀悼吊唁、应急征用、中止大型活动、关闭旅游景点、停工停业停课等重大决策；
④研究突发地质灾害事件应急处置信息发布、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确定市防减救安委新闻发言人，组织召开市防减救安委新闻发布会；
⑤中央领导、国务院工作组、省政府工作组到现场后，现场负责人汇报有关情况，并接受指导；
⑥根据有关法规宣布实施或结束紧急状态；
⑦市委、市政府决定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205313640][bookmark: _Toc205588178]3.5 指挥与协调
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统一指挥协调应对工作，负责传达上级指示批示，督促并指导事发地区人民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协调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成员单位、相关应急资源参与应急处置工作；及时掌握地质灾害应急处置进展情况，及时报告市委、市政府；组织或配合发布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有关信息。
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其他相关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在现场指挥部的具体指挥下，开展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工作，并及时向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报告处置情况。
事发地区人民政府在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的指挥协调下，根据辖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全面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和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报告事件的相关情况；组织区有关单位做好人力、物资、装备、技术等应急保障工作，并提供应急救援队伍；具体承担受灾群众安全撤离及安置等工作；协调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维持现场秩序，维护当地社会稳定；采取其他应急处置措施。
[bookmark: _Toc205313641][bookmark: _Toc205588179]3.6 现场处置措施
参与应急处置工作的各有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和现场指挥部指令，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应急处置措施：
（1）查清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威胁对象及损害程度。组织现场人员、应急测绘、勘察队伍等，利用无人机、雷达、卫星等手段获取现场影像，分析研判道路、桥梁、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和居民住房损毁情况，了解重要目标物、人员密集场所和人口分布等信息，提出初步评估意见，并向现场指挥机构和有关部门报告。
（2）搜救人员。组织基层组织、有关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开展自救互救；组织协调武警、消防、建筑和市政等各方面救援力量，调配大型吊车、起重机、挖掘机、生命探测仪等救援装备，抢救被掩埋人员，组织营救受灾被困人员。救援队伍在现场指挥部统一协调下，加强衔接和配合，合理划分责任区边界，遇有危险时及时传递警报，同时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3）组织开展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工作。迅速组织协调应急医疗队伍赶赴现场，抢救受伤人员，必要时建立现场医疗点，实施现场救治。加强救护车、医疗器械、药品和血浆的组织调度，特别是加强重灾区及偏远灾区医疗器械、药品供应，确保被救人员得到及时救治，最大程度减少伤员致死、致残。统筹周边地区的医疗资源，根据需要分流重伤员，实施异地救治。组织开展灾后心理援助。加强灾区卫生防疫工作。及时对灾区水源进行监测消毒，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督；妥善处置遇难者遗体，做好死亡动物、医疗废弃物、生活垃圾、粪便等消毒和无害化处理。加强鼠疫、狂犬病的监测、防控和处理，及时接种疫苗；实行重大传染病和突发卫生事件每日报告制度。
（4）安置受灾群众。开放应急避护场所，组织筹集和调运食品、饮用水、衣被、帐篷、移动厕所等各类救灾物资，解决受灾群众吃饭、饮水、穿衣、住宿等问题；在受灾地区人民政府、村（居）设置生活用品发放点，确保生活用品的有序发放；根据需要组织生产、调运、安装活动板房和简易房。在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配备必要的常规药品，满足受转移安置且患有常见慢性病老年人的用药基本需求；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严防火灾发生。救灾物资优先保证学校、医院、福利院的需要；优先安置老弱病残孕人员及婴幼儿和儿童，确保其基本生活。鼓励采取投亲靠友等方式，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安置受灾群众。做好遇难人员的善后工作，妥善处理遇难人员遗体，做好遇难人员家属抚慰工作；积极创造条件，组织灾区学校复课。
（5）抢修基础设施。抢修被损坏的交通、水利、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等公共设施，短时难以恢复的，实施过渡方案，保障生产生活基本需要。协调运力，优先保障应急抢险救援人员、救灾物资和伤病人员的运输需要。
（6）加强灾害现场监测。组织布设或恢复灾害现场及周边观测设施，依据监测结果分析研判地质灾害发展趋势并及时发出预报预警。加强气象监测，密切关注灾区重大气象变化，发布实时气象预报预警，确保救援现场人员安全。安排专业力量加强空气、水源、土壤污染监测，减轻或消除污染危害。
（7）防御次生灾害。加强次生灾害监测预警，防范因降雨等天气变化再次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造成新的人员伤亡或交通堵塞；组织专家对周边山塘水库、堤坝等开展险情排查、评估；组织专业队伍对地质灾害发生地段排危除险，必要时组织下游危险地区人员转移；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备、非煤矿山、油气输送管道、输配电线路等受损情况排查，及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做好事故防范处置工作。
（8）维护社会治安。加强灾区治安、道路交通管理，加强重点单位、重点部位治安防范工作，依法从严惩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依法从严惩处哄抢财物、干扰破坏应急处置工作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维护社会治安。
（9）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其他必要措施。
[bookmark: _Toc205313642][bookmark: _Toc205588180]3.7 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由市、区人民政府或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按照有关规定组织。
发生特大型或大型突发地质灾害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社会影响较大的，由市委宣传部会同牵头部门在省级应急指挥机构或省委宣传部统一组织下发布信息，最迟要在4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并在24小时内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同时根据突发地质灾害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发生中型、小型突发地质灾害事件的，由事发地区人民政府根据处置进展动态发布信息。法律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发布的信息包括：地点、规模、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监测预警信息、救援进展情况、应急处置措施等。
信息发布形式授权发布、提供新闻通稿、组织报道、举行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通过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及移动客户端、手机短信等平台发布信息，具体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未经批准，参与处理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事件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地质灾害事态发展或应急处置的信息。
[bookmark: _Toc205588181][bookmark: _Toc205313643]3.8 响应调整（扩大）
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启动后，启动响应的部门（机构）可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变化、灾情（险情）及其发展情况对响应级别及时进行调整，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当突发地质灾害波及周边城市或地区的，现场指挥部应立即通过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报告市政府，由市政府协调周边城市启动应急联动机制。
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当突发地质灾害造成的危害程度超出本市自身控制能力，需要省或省以上提供援助和支持的，由市政府报请省政府协调相关资源和力量参与事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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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及其次生、衍生灾害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得到有效控制或基本消除，经评估确定短期内灾害影响不再扩大或已减轻，现场应急工作即告结束。由启动响应的部门、机构按程序终止应急响应，停止有关现场应急响应措施，有序撤离应急力量和工作人员，并做好后续相关工作，防止地质灾害反复或发生衍生、次生灾害。
[bookmark: _Toc205588183]3.10 恢复与重建
3.10.1 善后处置
事发地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遭受的损失和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的情况，制定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妥善解决因处置突发事件引发的矛盾纠纷。对突发地质灾害中的伤亡人员、应急处置工作人员，以及紧急调集、征用有关单位及个人的物资，按照规定给予抚恤、补助或补偿，并提供心理咨询及司法援助。在应急救助过程中，要特别对老、幼、病、残、孕及流浪乞讨人员、滞留人员等群体予以重点关注，强化基本生活保障。有关部门要做好疫病防治和环境污染消除工作。事发地保险监管机构要组织、督促有关保险机构及时开展查勘和理赔工作。
3.10.2 社会救助
民政部门负责拟定社会救助政策和相关标准，统筹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工作；应急管理部门会同事发地党委和政府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联合住建、发改、交通、消防、公安、卫生等部门做好地质灾害的灾后救助工作，确保救灾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调拨和发放，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
应急管理部门牵头，会同财政、民政等有关单位加强对救灾捐赠物资的接收、登记和储备管理工作，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红十字会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各自工作条例的规定，积极开展互助互济和经常性救灾捐赠活动。各接受捐赠部门应开通24小时捐赠热线，启动社会募捐机制，鼓励和动员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突发地质灾害应对工作提供物资、资金、技术支持和捐赠，接受捐赠款物坚持“专款专用、尊重捐赠者意愿”的原则，按照规定程序安排使用。
卫生部门应当对突发事件中的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提供紧急救援和人道救援，并开展与其职责相关的其他人道主义服务活动。
司法部门组织法律救援机构和有关社会力量为突发事件涉及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益。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工作职责开展社会救助工作，协助卫生等有关部门开展心理咨询、抚慰等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应急救援资金、物资设备的管理，提高使用效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应急救援资金和物资设备。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有关资金、物资设备的筹集、管理、分配、拨付和使用等情况，应对依法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
[bookmark: _Toc205313645]3.10.3 灾后调查评估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突发地质灾害应急结束后，由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组织相关部门和技术人员进行灾后调查评估，对地质灾害发生经过和原因、灾情损失与影响、灾前预警处置、应急救援救助、突发情况应对、防灾减灾能力等进行调查评估，从灾种、发生区域、致灾程度等方面对比分析历史相似案例灾害应对工作开展情况，总结整个灾害过程期间应急处置的经验教训，客观界定灾害性质，对相关部门履职情况进行总结评估，提出整改提升的对策措施建议。编制调查评估报告，调查评估报告经市政府同意后发布，并报市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bookmark: _Toc205313646]3.11.4 灾后重建
灾后重建坚持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各区人民政府具体负责。需要开展治理的，由事发地的区政府或相关责任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开展地质灾害治理工作。需要开展恢复重建的，根据灾情实际情况，由市、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或指导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受灾地区重建工作。受灾地区人民政府作为灾后恢复重建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应加强对重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恢复重建组织体系、规划体系、政策体系、实施体系和监管体系，确保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bookmark: _Toc205588184][bookmark: _Toc205313647]4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205313648][bookmark: _Toc205588185]4.1通信与信息保障
市科信部门牵头督促各通讯运营企业加强通信保障系统的维护，确保应急期间的通信畅通，并制定通信系统备用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市旅文部门负责协调指导相关部门加强应急广播电视保障系统的建设维护，相关通讯、广播电视运营企业在执行通信保障任务和通信恢复过程中，需要其他基础运营企业协助时，由市人民政府或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统一协调。
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办公室统筹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成员单位及各应急救援队伍，制作参与应急的各相关部门、单位及有关人员通讯录，确保应急期间联络畅通；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远程会商信息系统建设，利用海政通、微信等方式，建立覆盖全市的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信息网络，实现各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切实提高全市地质灾害应急能力。
[bookmark: _Toc205588186][bookmark: _Toc205313649]4.2 应急救援队伍保障
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消防救援队伍的组织建设，加强消防队伍地质灾害救援知识和技能的宣传培训，定期开展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应对突发地质灾害的能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是应急救援的突击力量。市、区党委和政府要依法将其纳入应急力量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军地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和信息通报制度，明确救援工作程序，强化军地联合保障，按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救援要求，配备必要的装备，加强有针对性地训练和演练。
各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加强基层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严明组织纪律，经常性地开展应急培训，提高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应急保障能力；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明确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协调机制、功能作用。
[bookmark: _Toc205588187][bookmark: _Toc205313650]4.3 应急专家队伍保障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协调省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库、省应急救援专家库有关专家，海南省生态环境地质调查院、三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等有关单位技术人员组建地质灾害应急专家组，保障一定数量经验丰富的地质灾害应急专家队伍，并负责日常管理。应急专家队伍须熟悉地质灾害或应急救援业务，满足地质灾害的技术支撑需要。
应急专家队伍的主要职责是对应急处置工作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和会商咨询，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对险情和灾情及其趋势进行应急评估，提出地质灾害成因分析意见，为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决策提出咨询意见或建议。
[bookmark: _Toc205588188][bookmark: _Toc205313651]4.4 应急物资保障
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做好应急物资分级储备工作。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能职责分领域、分类型做好相关物资、装备的日常储备。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0]基本生活类应急物资的储备与管理，由市应急部门统筹协调同级商务、市场监督管理、发改、财政等部门分工负责，并按照规定通过与有关企业签订应急生活物资紧急购销预订协议等方式，保障应急物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市市场监督管理、市发改等部门按照规定负责做好群众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和物价的监管，确保市场基本稳定；市公安部门负责配合相关部门按照规定实施对应急时期所需的应急物资采取强制措施、紧急征用等事宜，事后由组织紧急征用的部门负责按照规定结算。抢险救援类应急物资、装备的日常储备，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组织储备和筹集。
[bookmark: _Toc205313652][bookmark: _Toc205588189]4.5 应急经费保障
市、区人民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将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信息平台建设、应急队伍建设、应急物资储备、培训和宣传教育，以及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地质灾害综合治理、监测与预警等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突发地质灾害防范和应对工作所需经费。各级财政和审计部门要对突发事件财政应急保障资金的使用和效果进行监管和评估。
处置突发地质灾害所需财政经费，按照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分级负担。同时，根据事发地实际情况，各区人民政府需要市财政支持的，市财政给予适当支持；需要省财政支持的，由市人民政府向省人民政府提出请求。
[bookmark: _Toc205588190][bookmark: _Toc205313653]4.6 应急医疗卫生保障
市卫健部门负责医疗保障工作。依托全市医疗、卫生资源，组建应急医疗卫生保障队伍，做好队伍的应急医疗卫生培训工作。突发地质灾害发生后，根据需要及时组织、协调医疗卫生保障队伍赶赴现场开展医疗救治、疾病防控、卫生监督等工作。同时，市卫健部门应根据应急救灾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单位）做好必要的药品、医疗卫生设备和医疗物资的储备。
[bookmark: _Toc205313654][bookmark: _Toc205588191]4.7 应急交通运输保障
市公安、市交通运输等部门负责应急运输保障工作。组织海南省公路管理局三亚公路局、三亚火车站等单位，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期间交通设施的应急抢险工作，保障交通路线的安全和畅通；突发地质灾害发生后，根据需要组织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路运输经营单位，形成快速、高效、畅通、协调的运输条件，保障救援人员、物资、器材、装备的输送。
[bookmark: _Toc205313655][bookmark: _Toc205588192]4.8 应急避难所保障
市、区人民政府将紧急避难场所建设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及城市总体规划、社区（行政村）建设规划。应当按照平战结合的原则，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同步建设突发事件紧急避难场所。
地下人防设施由市委军民融合办负责，避难场所所需的通信设施由通讯运营企业负责，给排水由各级住建部门负责，供电由三亚供电局负责，医疗救护由各级卫健部门负责。各部门和单位应安排必需的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设施，注重日常维护和管理，保证其正常使用。
[bookmark: _Toc205313658][bookmark: _Toc205588193][bookmark: _Toc205313661]5 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205588194]5.1 预案宣传培训
市、区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开展防灾知识培训，不断提升群测群防干部群众识灾报灾、监测预警和临灾避险应急能力。
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及有关部门要通过图书、广播、电视、网络等，广泛宣传突发地质灾害的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常识，增强公众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公共安全和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全社会的避险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
各级教育部门应指导学校开展地质灾害应急知识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在教育主管部门指导下，把地质灾害应急知识纳入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各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管理培训制度，将应急预案培训作为有关业务培训的重要内容，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针对本地区特点定期开展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宣传和教育培训工作。
[bookmark: _Toc205588195]5.2 预案演练
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负责组织本预案应急演练，相关部门和单位配合参与。演练方式包括实战演练、桌面演练等，每年至少进行1次实战或桌面演练。
应急演练结束后，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组织专家组对应急演练进行系统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演练的执行情况、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指挥协调和应急联动机制运行情况、应急人员应急处置情况、演练所用设备装备的适用性等，提出完善应急预案、应急准备、应急机制、应急措施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各区人民政府结合本区实际，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有关部门开展本级应急预案演练，尤其是开展涉及多领域、需多方配合的综合性演练，原则上每年至少进行1次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205588196]5.3 预案评估与修订
建立定期评估制度，原则上每3年评估一次，分析评价预案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并根据评估情况提出修订应急预案意见，实现应急预案的动态优化和科学规范管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本预案的评估工作，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组织实施。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1）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在突发地质灾害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
（7）应急预案制定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等，可以向有关预案编制单位提出修订建议，有关预案编制单位要及时研究。
[bookmark: _Toc205588197][bookmark: _Toc205313663]6 责任与奖惩
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突发地质灾害重要情况，应急处置不力或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未按规定编制修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未定期组织预案演练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公民参加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或协助维护社会秩序期间，其在本单位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不变，并可以按照规定给予相应补助。
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实行党政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按规定纳入对有关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内容。
[bookmark: _Toc205588198]7 附则
[bookmark: _Toc205588199][bookmark: _Toc205313666]7.1 名词术语解释
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引发的，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环境造成破坏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基于孕灾环境、前期过程降水量和预报降水量，开展的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及成灾风险的预警预报工作。
预警产品：表达地质灾害可能发生的时间区间、空间范围和成灾风险高低的图片、文字、音频和视频材料的统称。
次生灾害：指由地质灾害造成的工程结构、设施和自然环境破坏而引发的灾害，如火灾、爆炸及剧毒和强腐蚀性物质泄漏等。
直接经济损失：指地质灾害及次生灾害造成的物质破坏，包括建筑物和其他工程结构、设施、设备、物品、财物等破坏引起的经济损失，以重新修复所需费用计算。不包括非实物财产，如货币、有价证券等损失。
汛期“三查”措施：包括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雨前排查：查建筑物、设备设施、电气线路安全状况，查防、排水设施完好情况，查地质灾害隐患点情况，查应急救援预案、物资装备准备情况等。雨中巡查：查地质灾害隐患点情况，查低洼地带积水情况，查防、排水设施运行情况，查应急值班值守工作情况等。雨后核查：查受损情况，查地质灾害隐患问题，查应急处置情况等。
[bookmark: _Toc205588200]7.2 其他
[bookmark: _Toc205313664]本预案具体实施（或施行）问题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解释。本预案与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相冲突时从其规定。
各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单位可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的实施细则。
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及其部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管理参照政府及其部门应急预案执行。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三亚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三府办〔2022〕2号）同时废止。
[bookmark: _Toc205313667][bookmark: _Toc205588201]8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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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三亚市突发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成员单位职责表
附件：3.三亚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专家名单
附件：4.三亚市突发地质灾害预警流程图
附件：5.三亚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流程图
附件：6.三亚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工作手册
附件：7.三亚市应急物资品种参考目录


[bookmark: _Toc205582490][bookmark: _Toc205588202][bookmark: _Toc205499761][bookmark: _Toc205313668][bookmark: _Toc205313721]附件1  三亚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专项工作组组织机构图
[image: 组织结构、流程图 - 专项工作组2]

[bookmark: _Toc205582491][bookmark: _Toc205313722][bookmark: _Toc205588203][bookmark: _Toc205499762][bookmark: _Toc205313669]附件2  三亚市突发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成员单位职责表
	序号
	部门/单位
	主要职责
	联系电话

	1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负责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组织全市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工作；组织开展职责领域内地质灾害点日常巡查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指导开展地质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等工作，与同级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预警信息；组织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调查、灾情核查工作；指导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
	0898-88271526


	2
	市应急管理局
	统筹协调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向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提出应急处置工作建议和意见；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工作；统筹协调我市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力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工作；配合开展灾后评估；指导地质灾害应急准备、响应和现场处置工作；负责灾民紧急转移安置，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应急避难设施建设等；参与指导、协调灾后重建工作。
	0898-88272446


	3
	市委宣传部
	协助做好突发地质灾害相关信息、地质灾害知识与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工作；协调新闻媒体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期间新闻报道工作。
	0898-88279941

	4
	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协助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期间新闻发布、宣传报道工作；负责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期间网络舆情的监测、研判、处置、引导工作和舆情管控工作。
	0898-88279945

	5
	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负责协调部队参加突发地质灾害抢险救灾行动；负责地下人防设施建设和管理。
	0898-88596717
0898-88593396

	6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负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年度投资计划与监督管理；负责粮油的采购、储备、管理和运送工作。
	0898-88363385

	7
	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负责旅游设施日常巡查工作；负责协调有关部门保障灾区广播、电视系统等传播媒体的正常运行；负责协调相关单位加强应急广播电视保障系统的建设维护；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旅游设施的保护、排险、修复工作，协助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做好旅游和文化设施建设引发的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
	0898-88272768

	8
	市农业农村局
	负责管辖范围内道路日常巡查工作；负责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期间管辖范围内道路的应急处置工作；组织灾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和疫情监测工作，防止动物疫情发生。
	0898-88272023

	9
	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
	负责督促各通讯运营企业加强通信保障系统的维护，确保应急期间的通信畅通，并制定我市通信保障应急方案。
	0898-88272677

	10
	市财政局
	负责落实和筹集市级地质灾害防治和救灾资金预算，监督防灾救灾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物资的采购、储备与管理。
	0898-88869900

	11
	市商务局
	牵头负责生活必需品的组织、供应、调控和管理工作，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分析，推进全市应急生活必需品投放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应急商品投放网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期间后勤保障工作。
	0898-88270515

	12
	市教育局
	负责督促各学校对危及校园安全的地质灾害隐患进行巡查、检查和监测，做好师生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宣传教育。协助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调配教学资源，妥善解决地质灾害处置期间灾区学生的就学问题；协助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做好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
	0898-88657808

	13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负责医疗保障工作；组织协调市内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医疗救治、疾病防控、卫生监督等工作；协调灾区所需药品、医疗器械和卫生安全监测设备的紧急调用；配合有关部门（单位）做好必要的药品、医疗卫生设备和医疗物资的储备。
	0898-88275736

	14
	市公安局
	负责突发地质灾害现场警戒、道路交通管制和社会治安工作，协助组织人员疏散撤离。
	0898-88868923

	15
	市民政局
	负责搭建信息交流平台，组织协调社会救援力量参与地质灾害抢险救灾，负责社会救援力量的后勤保障工作；指导各区将符合条件的受灾人员纳入临时救助或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0898-88272832

	16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协助做好受灾群众就业等工作。
	0898-88869197

	17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期间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负责救灾物资、食品安全监管；协助有关部门组织筹集救灾药品和医疗器械；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物资的储备与管理。
	0898-88689977

	18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市政设施的日常巡查工作；负责因房屋建筑建设、农村削坡建房引发的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督促各区人民政府落实农村削坡建房整治工作；组织灾区房屋建筑地质灾害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指导灾后房屋建筑工程建设管理；组织开展灾后房屋建筑质量安全鉴定，评估受灾建筑物的损坏程度；指导灾后重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监管工作。
	0898-88212702

	19
	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管辖范围内交通设施的日常巡查工作；负责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期间，管理范围内交通设施的应急抢险工作，保障交通的安全和畅通。
	0898-88667258

	20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负责突发地质灾害区域秩序维护，隔离危险区域，控制事态扩大；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期间抢险救援工作；负责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期间综合行政执法领域有关工作。
	0898-88595130

	21
	市水务局
	负责水利水电设施的日常巡查工作；负责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期间供水、水利设施的应急抢险工作，保障正常运行。
	0898-88271904

	22
	市气象局
	负责提供地质灾害处置期间的气象信息，按工作要求及时发布灾害性天气趋势分析和预报预警，做好气象服务保障工作；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预警信息
	0898-88200700

	23
	市统计局
	协助有关部门开展突发地质灾害应急统计工作。
	0898-88282598

	24
	市林业局
	负责辖区内日常巡查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辖区内突发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受损林草资源的调查、评估、统计及恢复工作。
	0898-88689001

	25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负责辖区内地质灾害日常巡查工作；负责辖区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辖区内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0898-88759550

	26
	三亚市现代化服务业产业园管委会
	负责辖区内地质灾害日常巡查工作；负责辖区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辖区内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0898-38863000

	27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
	负责辖区内地质灾害日常巡查工作；负责辖区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辖区内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0898-88660711

	28
	市消防救援支队
	负责应急救援队伍的训练和管理工作；负责组织消防救援队伍参与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抢险救灾工作。
	0898-88956306
0898-88956119

	29
	三亚警备区
	负责组织、协调部队和民兵参加突发地质灾害抢险救灾行动。
	0898-66579036

	30
	武警三亚支队
	负责组织武警系统参加突发地质灾害抢险救灾行动；配合公安机关维护当地社会秩序，保卫重要目标。
	0898-66557609

	31
	市红十字会
	协助开展突发地质灾害救灾、救济工作，筹集救灾款物，组织社会募捐；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上级红十字会向国内外发出救助呼吁；引导红十字会志愿者有序参与灾后的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事务。
	0898-88361337

	32
	三亚金融监管分局
	督促保险公司做好防灾防损及保险理赔工作，有针对性的开展灾害保险科普宣传工作；指导辖区内银行机构对灾后救援和恢复生产提供综合金融支持。
	0898-88236674
0898-88251085

	33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三亚供电局
	负责管辖范围内电力设施的日常巡查工作；负责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和灾后重建期间应急电力保障工作；组织进行灾区电力设备抢修，恢复电力供应。
	0898-65317075

	34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三亚公路局
	负责管理范围内国道、省道等交通干线周边地质灾害的巡查和防治工作；负责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期间，国道、省道等交通干线的应急抢险工作，保障交通的安全和畅通。
	0898-88267449

	35
	三亚火车站
	负责管理范围内铁路沿线地质灾害的巡查和防治工作；负责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期间，铁路沿线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保障铁路交通的安全和畅通；组织运力，做好抢险救灾人员、物资和设备的运输工作。
	0898-31887222
0898-31520412

	3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
	负责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和灾后重建期间通信保障工作。
	移动：
0898-31512222
电信：
0898-88272741
联通：
0898-38899855

	37
	各区人民政府
	负责组织辖区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责辖区内地质灾害的日常巡查工作；负责本辖区应急救灾物资的储备和地质灾害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负责本辖区地质灾害应急救援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负责组织本级地质灾害应急宣传教育、培训和演练；负责本辖区的地质灾害先期紧急处置工作；负责协助公安机关维护本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崖州区人民政府：
0898-88840001
天涯区人民政府：
0898-88911339
吉阳区人民政府：
0898-88713080
海棠区人民政府：
0898-38888127
育才区管委会：
0898-88953133

	备注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电话：0898-88361075
各区人民政府、各成员单位除承担上述职责外，还应根据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的要求，承担与其职责相关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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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单位
	姓名
	职务/职称
	专业
	联系电话
	备注

	1
	海南省生态环境地质调查院
	陈默
	高级工程师
	地质灾害防治
	13976198844
	

	2
	海南省生态环境地质调查院
	孙明波
	高级工程师
	地质灾害防治
	18208971516
	

	3
	海南省生态环境地质调查院
	符秀雄
	高级工程师
	地质灾害防治
	13807522780
	

	4
	海南省生态环境地质调查院
	卞维龙
	高级工程师
	地质灾害防治
	13876596564
	

	5
	海南省生态环境地质调查院
	文燕
	高级工程师
	地质灾害防治
	13876663035
	

	6
	海南省生态环境地质调查院
	陈颖
	高级工程师
	地质灾害防治
	13976196712
	

	7
	海南省生态环境地质调查院
	曾其瑶
	高级工程师
	地质灾害防治
	15008915692
	

	8
	三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刘公然
	副院长/高级工程师
	地质灾害处置
	13876855713
	

	9
	三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何瑜
	总工/高级工程师
	地质灾害处置
	18780175905
	

	10
	三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张运超
	高级工程师
	地质灾害处置
	18889676961
	

	11
	三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李国梁
	高级工程师
	地质灾害处置
	18708988010
	

	12
	三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罗肖平
	高级工程师
	地质灾害处置
	15248959980
	

	13
	三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刘伟
	高级工程师
	地质灾害处置
	13876664200
	

	14
	三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陈佼佼
	工程师
	地质灾害处置
	17889846981
	

	15
	三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关人杰
	工程师
	地质灾害处置
	13876449615
	

	16
	三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张云
	工程师
	地质灾害处置
	18976613060
	

	17
	三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薛翔
	高级工程师
	地质灾害处置
	18876190614
	

	18
	三亚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郭佳凡
	高级工程师
	结构工程
	18976559466
	

	19
	三亚市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余凯
	高级工程师
	土木工程
	16689732212
	

	20
	三亚市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周扬
	高级工程师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8976559466
	

	21
	三亚环境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廖光亮
	高级工程师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15816818668
	

	22
	三亚市中安应急技术研究院
	陈锐
	工程师
	经济管理
	1330761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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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范围
	应急预案适用于发生在三亚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突发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

	组织指挥
	在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统一指挥，有关部门各司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牵头单位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事件分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响应标准
	受地质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0人（含）以上，或潜在经济损失1亿元（含）以上的地质灾害险情。因灾死亡和失踪30人（含）以上，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含）以上的地质灾害灾情。
	受地质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500人（含）以上、10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0万元（含）以上、1亿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因灾死亡和失踪10人（含）以上、3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含）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灾情。
	受地质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人（含）以上、5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含）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因灾死亡和失踪3人（含）以上、1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含）以上、5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灾情。
	受地质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因灾死亡和失踪3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灾情。

	响应条件
	因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海岸崩塌等地质灾害造成人员死亡和失踪或重大经济损失的事件。

	应急响应
	（1）突发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发生后，获悉情况的单位或个人立即通过“110”报警电话报警或向当地政府部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应急管理局报告。
（2）发生四级地质灾害事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或分管负责同志视情赴现场协调、支援应急处置工作；协调调度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掌握的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装备和应急物资等资源，协助事发地应急指挥机构共同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3）发生三级地质灾害事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立即赴现场指导、组织、协调、支援应急处置工作；协调调度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掌握的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装备和应急物资等资源，会同事发地应急指挥机构共同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指导事发地应急指挥机构开展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失联人员搜救、疏散转移等工作。必要时，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定，指挥协调应急处置工作。
（4）发生二级地质灾害事件，市委、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赴现场指挥、组织、协调应急处置工作；召开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工作会议，传达上级党委政府和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听取各方面情况汇报，研究救援行动、伤员救治、人员疏散、应急征用、中止大型活动、关闭旅游景点等重大决策；研究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信息发布、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中央领导、国务院工作组、省政府工作组到现场后，现场负责人汇报有关情况，并接受指导；市委、市政府决定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5）发生一级地质灾害事件，市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组织、协调应急处置工作；成立现场指挥部，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的领导下开展应对工作；召开市地质灾害专项工作组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上级领导批示、指示精神，以及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听取各方面情况汇报，研究伤员救治、灾民安置、哀悼吊唁、应急征用、中止大型活动、关闭旅游景点、停工停业停课等重大决策；研究突发地质灾害事件应急处置信息发布、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确定市防减救安委新闻发言人，组织召开市防减救安委新闻发布会；中央领导、国务院工作组、省政府工作组到现场后，现场负责人汇报有关情况，并接受指导；根据有关法规宣布实施或结束紧急状态；市委、市政府决定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先期处置
	（1）组织应急救援力量、工作人员和群众，营救受伤害人员，搜寻、疏散、撤离、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
（2）控制现场，对现场实施动态监测，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防止危害扩大的措施；
（3）向公众发出危险或避险警告；
（4）组织力量对地质灾害的类别、发生原因、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情况进行评估；
（5）影响或可能影响其他区的，事发地区人民政府应及时通报相关区人民政府；
（6）对于初步判断为大型或大型以上地质灾害的，应立即向市委、市政府以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应急管理局报告。

	应急行动
	（1）查清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威胁对象及损害程度。
（2）组织搜救人员。
（3）组织开展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工作。
（4）安置受灾群众。
（5）抢修基础设施。
（6）加强灾害现场监测。
（7）防御次生灾害。
（8）维护社会治安。
（9）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其他必要措施。

	应急队伍
	（1）抢险救灾队伍：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武警三亚支队、三亚警备区、事发地区人民政府、社会救援力量配合。
（2）疏散警戒队伍：三亚市公安局、三亚警备区、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3）医疗救护队伍：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三亚市人民医院、三亚中心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三亚市妇幼保健院、三亚国济医院等单位配合。

	应急物资清单
	[bookmark: _GoBack]（1）生活保障类：①食品：母婴、高血压等特殊人群食品；方便面、饼干、压缩饼干、巧克力等；主副粮食（大米、面粉）；饮用水（桶装水、瓶装水）等。②临时住宿用具：活动板房；功能帐篷；折叠桌椅；降温设备（电风扇）、住宿帐篷；睡袋、折叠床等；③保暖衣物：鞋子、雨具、衣服、被褥等；④卫生防疫：洗洁用品（消毒液、洗手液、杀菌剂等）；消杀设备（喷雾器、杀菌灯、消毒灯）；卫生厕所（移动、固定）、口罩（防尘口罩、医用一次性口罩等）；个人卫生用品（毛巾、洗发水、浴液、香皂、牙刷、牙膏）等。⑤能源保障：充电宝、充电器、电池、电线电缆、蜡烛、节能灯、照明灯、手电筒、发电机组等。⑥医疗用品：轮椅、担架、颈托、躯（肢）体固定托架、感冒药、消炎药、退烧药、外伤药、纱布等。
（二）抢险救援类：①地质灾害监测处置设备：工程钻机、装载机、打桩机、压拔桩机、地声传感器、滑坡监测雷达、平整机、翻土机、凿岩机、碎石机、卫星定位测量仪、泥石流泥位仪、泥石流警报传感器、裂缝报警器、裂缝伸缩仪、推土机、挖掘机、铲运机、无人机等；②通讯设备：手持对讲机；③安全防护用具：防护服、安全绳、安全帽、护目镜、防护手套等；④救援工具：破拆工具（尖嘴钳、撬棍）、绳索、喇叭、头灯、手电筒；⑤生命探测设备：生命探测仪

	信息报送部门通讯录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898-88271526
三亚市应急管理局：0898-8827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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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品类
	市级应急物资
主要品种
	区级应急物资
主要品种

	生活保障类
	饮食供应
	母婴、高血压等特殊人群食品；方便面、饼干、压缩饼干、巧克力等
	主副粮食（大米、面粉）；饮用水（桶装水、瓶装水）等

	
	饮食用具
	炊具（食品加工车、烹调加热设备）；供水车等
	饮水设备（热水器、净水设备）；储水装置（水壶、水桶等）等

	
	临时住宿用具
	活动板房；功能帐篷；折叠桌椅；降温设备（电风扇）等
	住宿帐篷；睡袋、折叠床等

	
	保暖衣物
	鞋子（布鞋、防刺穿鞋）、雨具（雨衣、雨裤、雨鞋、雨伞）等
	衣服、被褥等

	
	卫生防疫
	洗洁用品（消毒液、洗手液、杀菌剂等）；消杀设备（喷雾器、杀菌灯、消毒灯）；卫生厕所（移动、固定）等
	口罩（防尘口罩、医用一次性口罩等）；个人卫生用品（毛巾、洗发水、浴液、香皂、牙刷、牙膏）等

	
	能源保障
	充电设备（充电宝、充电器、电池等）；电线电缆等
	灯具照明设备（蜡烛、节能灯、照明灯、手电筒）；发电机组（不同功率发电机、发电机组）；排线等

	
	紧急医疗救护
	伤员转运设备（轮椅、担架、颈托、躯肢体固定托架）等
	急救箱（感冒药、消炎药、退烧药、外伤药、纱布）等

	抢险救援类
	地质灾害监测处置设备
	工程钻机、装载机、打桩机、压拔桩机、地声传感器、滑坡监测雷达、平整机、翻土机、凿岩机、碎石机等
	卫星定位测量仪、泥石流泥位仪、泥石流警报传感器、裂缝报警器、裂缝伸缩仪、推土机、挖掘机、铲运机、无人机

	
	通讯设备
	卫星电话
	手持对讲机

	
	安全防护用具
	防护服
	安全帽、护目镜、防护手套

	
	救援工具
	破拆工具（尖嘴钳、撬棍）
	绳索、喇叭、头灯、手电筒

	
	生命探测设备
	生命探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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